
獨居老人關懷服務 

透過電話問安或到宅訪視，關心社區中獨
居長者之現況與需求，與其建立信任關係，
用愛給予情緒支持，讓其感受到溫暖及被
接納，並適時提供福利資源連結，增強
「社會支持」系統，強化「社區照顧」能
量，落實「在地老化」理念，使獨居長者
獲得全面性、主動性之社會照顧及支持網
絡。 



獨居老人關懷服務 

服務對象： 

    年滿65歲以上，實際居住臺中市，並符合以下獨居長者 

    1.有單獨居住之事實。 

    2.雖有同住者，但其同住者符合下列狀況，列入獨居： 

    3.同住家屬均缺乏生活自理能力或均無照顧能力。  

    4.與子女同戶籍，但其未經常同住（一週連續達3天以    

       上獨居之事實） 

    5.同住者均65歲以上之老人，列入獨居。 

    6.其他經社會局、各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、各區公所訪   

        視評估需列冊關懷之老人。 

 


